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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君泰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业务指引（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 浙江君泰生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

股票自 2017年 2月 13日开市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暂停转

让。 

自股票暂停转让以来，公司及相关方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的各

项工作，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对原重组方案进行积极准备并反复论证。

鉴于 2017年 3月 21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76号）中删除了《城市绿化条例》第十六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

的规定和 2017年 4月 14日住建部发布的《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

于做好取消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准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的通

知》（建办城[2017]27号）取消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的情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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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标的绍兴市城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城市园林绿化壹级资质，

并且重组标的主要业务来源于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上述情况预计

会对重组标的造成影响，重组标的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故现阶段

继续按原有方案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条件尚不成熟，为了避免重

组标的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现经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于 2017年 4月 2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

股转系统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年 5月 8日开市时恢复转让。 

特此公告。 

 

浙江君泰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5月 5日 


